
國防部「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」 

本府薦報意願調查表 

序號 參選團體或個人名稱 參選類別 聯絡人 連絡電話 

1  □團體獎 □個人獎   

2  □團體獎 □個人獎   

備註： 

1. 本表請於115年5月15日（星期五）前以電子郵件傳送本府教育局承辦人吳教官信箱，俾利掌握本府

薦報情形（電子郵件：bf4533@gov.taipei；聯絡電話：1999分機1296）。 

2. 相關書面及電子檔薦報資料請於115年6月3日（星期三）前函送本府教育局辦理初審作業，經初審

合格者由教育局統一薦報國防部參加評選。 

 


